塔城地区肿瘤治疗中心和发热门诊楼环评、辐射服务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

塔城世纪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塔城地区人民医院的委托，对《塔城地区肿瘤治疗中心和发热门诊楼环评、辐射服务项目》进行以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，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参加。
一、项目名称：塔城地区肿瘤治疗中心和发热门诊楼环评、辐射服务项目
二、项目编号：SJXTD20210706
三、采购内容：1、对辐射医疗设备应用项目（包含核医学科、回旋加速器、直线加速器、、PET/CT、SPECT/CT、DSA、CT）进行辐射环境现场检测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；2、协助设计院完成直线加速器、回旋加速器、PET/CT、碘-131住院治疗等功能性房间；99mTc存储、淋洗、分装、注射、SPECT/CT机房、DSA、术中CT机房等机房辐射防护设计；3、对塔城地区肿瘤治疗中心、发热门诊楼非辐射类项目进行环境现场检测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；4、根据项目建设进展，分批次完成核医学科、直线加速器、SPECT/CT、DSA、CT）辐射环境竣工环保验收监测，提供完整的验收监测报告表及组织专家验收会，确保通过专家验收；5、根据项目建设进展，分批次完成塔城地区肿瘤治疗中心、发热门诊楼竣工环保验收监测，提供完整的验收监测报告表及组织专家验收会，确保通过专家验收。具体要求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。
四、预算金额：100万元

五、供应商资格要求：

1、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规定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有能力提供本项目全部服务能力的供应商，未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 www.creditchina.gov.cn 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和“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数据库”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2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（1）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9]9号文）；（2）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9]18号文）；（3）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9]19号文）；（4）市场监管总局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16号）；（5）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展暂行办法》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1]181号文）；（6）财政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7]141号）；（7）财政部、司法部《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4]68号文）。（中小企业优惠、监狱企业、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等）。（8）扶持中小企业政策：评审时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享受6%的价格折扣。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组织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。
3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（1）供应商必须具有“三证合一”的营业执照；（2）法人须携带身份证（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），法人委托人须携带法人代表授权书（原件）及委托人身份证（原件）（授权书需附法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）；（3）需提供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近一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；（4）应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认定证书（CMA），具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并出具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能力；（5）项目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、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证书，项目技术负责人必须为本单位注册人员（以社保部门（盖章）出具的社保证明材料为准）；（6）、近3年（2018年1月1日——至今），至少具有医院类竣工环保验收或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服务业绩（提供相关业绩证明材料原合同）；（7）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及信用中国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网站的查询结果，如投标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（尚在处罚期内的）、经营异常名录的，将拒绝其参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；（8）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否则，皆取消投标资格；（9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备注：项目报名时需提供以上第3条内容的资料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。
6、 报名及磋商文件获取时间：请于2021年8月17日至2021年8月24日（北京时间10:30-13:30；16:30-19:30点，节假日除外）

获取地点：塔城世纪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塔城市长青路建筑设计院二楼）
七、磋商文件300元/份，文件售后不退。

八、响应性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磋商时间：2021年8月30日10:30时（北京时间）。

九、磋商地点：塔城世纪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（塔城市长青路建筑设计院二楼）（如有变动另行通知）
十、采 购 人：塔城地区人民医院
     联系人：孙科长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99397639  
十一、代理机构名称：塔城世纪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    地址：塔城市长青路建筑设计院二楼
     代理机构联系人：钟建华   联系电话：0901-6666345
塔城世纪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17日
